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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 社会政策的视角 

Social Protection of Vulnerable Children: Angle of Social Policy 

 
 

[摘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政策在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固

然我国在相关社会政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应当肯定? 但就现实而言? 此类社会政策尚存在体系不

健全? 城乡差别大? 执行主体缺乏协调? 与其他社会政策不配套等等缺陷? 今后在相关社会政策的

建设中? 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克服上述缺陷? 同时探索建立政策实施中的统一协调? 整合? 机制与适

合国情的实施模式? 以强化相关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  

[Abstract]  Social policy takes a special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protection of vulnerable children 
under market economy. Undoubtedly China has made progresses in construction of concerning social 
policy. But there have been remain defects in the system of social policy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such as 
imperfection of policy system, gigantic gap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lacking coordination among the 
implementing bodies, and it doesn’t join to the other social policy. China should take practical ways to 
remove the defects above in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olicy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explore building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among the implementing bodies of policy and implementing models of policy suited 
to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consolidate the implementing effect of concern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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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儿童是相对于正常儿童而言的，主要是指那些由于社会、家庭及个人的原因，其基本权利

难以得到切实的维护，因而其生存和发展遭遇障碍，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支持和帮助的儿童。虽然从

一般意义上看，相对于成人而言，儿童整体上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但笔者在本文中是

在比较特定的意义上使用弱势儿童这一概念的，是与一般儿童或正常儿童相比较而言的，主要包括

残疾儿童、失依儿童、贫困儿童等等。支持和帮助（保护）弱势儿童需要通过整个国家和全社会的

力量，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而社会政策从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本

文即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对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问题做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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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政策在弱势儿童社会保护中的作用及其限制 

     
社会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为保护弱势群体、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而

制定的，是各种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它主要以弱势群体为对象，以再分配为基本手段，

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正为目标。社会政策在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社会政策是保障弱势儿童的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途径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对于儿童而言，由于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因而保

障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变得非常重要。相对于正常儿童而言，弱势儿童的基本权利往往由于这

样那样的原因而难以得到切实的体现，因而，保障弱势儿童的基本权利就成为儿童权利保障的重中

之重。 
社会政策是保障弱势儿童的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途径。按照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所

做的划分1，社会政策可以划分为补偿性社会政策和发展性社会政策两个大类或层次。这一划分就是

具体针对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护而做出的。补偿性社会政策例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儿

童福利政策等等对维护弱势儿童的生存权利具有基础的意义，针对儿童的发展性社会政策如教育公

平政策则有利于促进弱势儿童获得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与能力。 
其次，社会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弱势儿童的主要手段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包括弱势儿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实行统包统揽的政策。在城市，政

府对残疾儿童的生活、教育、康复、就业等实行特殊政策，对贫困儿童实行社会救济（一般以家庭

为单位），对失依儿童通过儿童福利院加以照顾，如此等等。在农村，对弱势儿童则通过生产集体的

力量加以特殊保护。这种体制固然由于效率低下而难以长久维持，但在特定时期对弱势人群的社会

保护确是有效的。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也无力对社会福利统包统揽。在城市，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化，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较大的限制，难以对包括弱势儿童特殊照顾在内的社会福利事业实

行统包统揽；尤其是在农村，生产集体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不复存在，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变得

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对弱势儿童实施帮助就

变得非常重要。 
应当承认，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为包括弱势儿童在内

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可能是自动实现的。相反，在市场经

济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往往由于过度地追求效率而必不可免地对公平构成损害。显然，只

有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制定并运用社会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对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固

有的缺陷进行矫正，才能使包括弱势儿童在内的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护，以实现社会公

平。 
社会政策在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中的作用固然是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但弱势儿童的社会保

护却决不是单靠社会政策就能完全、充分地实现的。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

统工程，需要借助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各方面的力量，社会政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

面，虽然是非常重要的、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一个方面。这一点是我们应当首先加以明确的。 
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实现的程度还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政策说到底是一种再

分配，是对国民收入或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经济不发达、社会普遍贫穷的前提下，社会政策所能

实现的再分配是有限的，对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的程度和范围也是有限的。只有在经济得到充分发

展、社会财富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才能通过合理的社会政策对弱势儿童的基本权利切实加以切实的

保护。 

                                                 
1 参见郑杭生、李迎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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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了社会政策实施的范围和程度，但社会政策相对于经济政策来说并不

是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的，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手段，作为一种能动的、有效的干预

力量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调节、促进作用。针对弱势儿童的相关社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使弱势儿

童获得和其他正常儿童一样的发展机会与能力，他们作为未来社会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说，社会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许可的情况下，保持一定

的先行性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此外，有关弱势儿童的社会政策也不可能自动地对弱势儿童的权利保护发挥作用；它的实施要

借助具体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要通过科学设计的程序。社会工作就是这样一种重要的推进社会政

策的方法或手段。借助社会工作，能够使针对弱势儿童的社会政策发挥理想的效果。过去我国制定

的相关社会政策并不算少，但由于对实施的方法和手段重视不足，研究不够，相应的制度（社会工

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致使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这方面的教训应当记取。 
 

二? 我国现行的保护弱势儿童的社会政策存在的缺陷 

 
中国多年来致力于通过立法来出台和推进有关儿童社会政策，以保护儿童的合法利益,促进儿童
权益保护的法制化、规范化。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根据这一总的原则，中国

从国情出发,并参照世界各国有关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和国际文件,制定了包括《教育法》、《义务教育
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人保护法》、和《收养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有关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

的法律,以及大量相应的政府法规,共青团、妇联、宋庆龄儿童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或民间团体也实施了
一系列针对儿童、特别是弱势儿童的社会福利措施，上述种种形成了我国较为完备的儿童权益保护

的社会政策体系。这些法律法规或政策措施虽然绝大多数不是专门针对弱势儿童的，但对弱势儿童

包括残疾儿童、失依儿童、贫困儿童的权利保护都有比较特殊的规定。 
上述各种社会政策的推行，取得了明显的实际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国家为儿童提供教育、计划免疫等社会福利，特别是为残

疾儿童、孤儿和弃婴等处在特殊困境下的儿童提供福利项目、设施和服务，保障其生活、康复和教

育。截至 2004 年，全国共有 192 个专门儿童福利机构和近 600 个综合福利机构中的儿童部，收养
5.4万名孤残儿童。全国各地还兴办康复中心、弱智儿童培训班等社区孤儿、残疾人服务组织近万个。
我国政府决定，从 2004年开始，用三年左右的时间，筹集 6亿元资金，开展“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
天计划”，每年为 1万名左右的残疾孤儿实施手术康复。争取到 2006 年，使全国社会福利机构中收
养的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残疾孤儿，都能得到有效的手术矫治和康复。2 
国家在开展开发性扶贫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贫困地区的教育开发，以图切断贫困的代际传承的

链接。1995 年以来，国家教委（现称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
程”，投入资金超过 100亿元，重点投向国定贫困县、部分省定贫困县、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帮助这些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3由共青团中央组织实施的以资助贫困失学儿童入学为目的的“希
望工程”，自 1989年以来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近 19亿元，资助建设希望小学 8355所，资助失学儿
童近 230万名。4 
应该说，我国有关弱势儿童的社会政策建设已经了相当的成就，对弱势儿童的权利保护发挥了

独特的重要作用。这是首先应当加以肯定的。同时，笔者也必须指出，我国现行的有关弱势儿童的

社会政策的体系尚不完善；且不少政策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政策执行中由于缺乏协调、整合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2004年 9月 7日。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2001年 10月 15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2001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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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出现对不同对象社会保护的苦乐不均现象；以及弱势儿童社会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之间因

缺乏衔接或配套，而对弱势儿童的权利保护效果产生不利影响；等等。这些政策本身、政策之间或

政策执行中存在的缺陷，妨碍着我国弱势儿童社会保护事业的发展。 
——政策体系不完善。我国有关儿童或未成年人的社会政策应该说制定了不少，但专门针对弱

势儿童的社会政策并不多见。国家关于弱势儿童社会保护的政策大多散见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政策

或其他相关社会政策如扶贫政策、妇女政策、残疾人政策等等之中，因此，这方面的政策就很难自

成体系。这种情况对弱势儿童的权利保护显然不利。 
弱势儿童社会政策体系的不完善还体现在，在体系结构或层次上，重基本生活保障政策而轻发

展性政策如教育政策、社会参与政策等。实际上，对弱势儿童而言，发展性政策对他们似更加重要。

发展性社会政策将决定他们未来是否真正能够享有和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就业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不被社会排斥。 
    ——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我国现行的弱势儿童社会政策存在明显的城乡区别对待现象。残疾
儿童、失依儿童、贫困儿童等等城乡皆有，但待遇不同。在城市，残疾儿童能够进入政府专门设立

的特殊学校接受教育，有良好的康复措施和设施；失依儿童能够进入儿童福利院接受全面照顾；贫

困儿童能够通过政府的教育救助接受义务教育。而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情况则不同。规模达千万计的

弱势儿童因为贫困或缺乏相应设施而难以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残疾儿童、失依儿童难以接受正常

的康复和照顾，不少这类儿童被迫进入城市流浪乞讨，有的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他们敛财的工

具。 
    ——政策执行中存在各种偏差，重复与缺失并存。在政策执行中，由于缺乏协调、整合机制，
因而出现对不同对象社会保护的苦乐不均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在我国存在，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但

由于西方国家发展起有效的协调、整合机制，使上述情况大为缓解。例如，早在 19世纪 60年代英
国伦敦成立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就担负着协调、整合政府救济、慈善组
织的救济以及个人救济等等的职能，使之相互补充与衔接5。在我国目前，对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的

执行主体已不再仅仅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际上也无力包揽对包括弱势儿童在内的社

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因此，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如民间组织或第三部门（如慈善机构）、社会团

体（准政府组织，如工、青、妇组织）、社区等也开始介入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行列。这对于弥补政

府对弱势儿童社会保护的不足显然是有帮助的。但由于缺乏比较权威的机构进行协调、整合，从而

使对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出现种种偏差，表现为重复救助与救助缺失的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即便在政府执行对弱势儿童社会政策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畅，上述现象也难以避免。如在执行《城

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过程中，就由于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导致有

的流浪儿童在不同的救助机构重复得到救助，而本该得到救助的流浪儿童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得不到

救助。 
——和其他相关社会政策不配套，影响政策效果。弱势儿童社会政策与其他许多社会政策不是

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如果弱势儿童社会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之间缺乏衔

接或配套，将对弱势儿童的权利保护的效果产生不利影响。我国有关弱势儿童的社会政策和相关社

会政策之间尚存在不衔接、不配套的问题。如贫困救助政策和弱势儿童的保护政策之间就存在这种

问题。一种情况是，在我国大多数地区，贫困救助政策的标准都比较低，不包括教育救助的内容，

根本不能满足贫困家庭后代接受教育的需要；另一种情况是，对弱势儿童采取了实际的保护措施，

如不少城市在执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过程中，对流浪乞讨儿童都采取

专门的保护办法，但由于其来源地贫困救助政策不到位，这些儿童被护（接）送回家后，因家境贫

困还有可能继续外出流浪乞讨6。 

                                                 
5 参见李迎生主编：《社会工作概论》，第 37-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 笔者 2005年 6月到北京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事务中心下属的朝阳区救助管理站调查，该站的祁站长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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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善弱势儿童权利保护的社会政策体系 

 
    鉴于我国有关弱势儿童的社会政策尚存在上述种种缺陷，对弱势儿童的权利保护构成不利影响，
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相关社会政策，就变得十分必要。这里，笔者就完善我国有关弱势儿童的

社会政策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及主要措施做初步探讨。 

 
（一）完善弱势儿童社会政策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一，保障基本权利原则——以维护弱势儿童的基本权利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生存

权和发展权是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弱势儿童来说也是如此。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儿童的基本权

利保护更应当得到社会的保护；而弱势儿童的权利保护，更是儿童社会保护的重中之重。在制定与

完善弱势儿童社会政策时，一切皆应以有利于他们的生存、保护和发展为首要考虑。以维护弱势儿

童的基本权利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处理弱势儿童有关问题、完善相关社会政策应当遵

守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第二，无歧视原则。无歧视原则也称平等原则，是指有关弱势儿童保护的社会政策应面向全体

弱势儿童，而不受性别、民族、种族、国籍、宗教信仰、居住地域、居住期限等等的限制。不能保

护一部分弱势儿童的权利而忽视或排斥另一部分弱势儿童的权利。我国现实存在的对弱势儿童社会

保护的城乡差别，是一种严重的地域歧视，应当尽快加以改变。弱势儿童社会政策遵循无歧视原则，

将为他们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提供制度保障，并将避免某些因素成为儿童权利被剥夺或被忽视的理

由。 
第三，特殊保护原则。社会政策对弱势儿童基本权利的特殊保护，是相对正常儿童和成年人而

言的。特殊保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特殊保护，指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弱势儿童基

本权利加以保护本身就是一种特殊保护；狭义的特殊保护，指针对某种类型弱势儿童的社会政策，

例如，针对违法犯罪儿童的社会政策对违法犯罪儿童的特殊保护，是在依据相关法律追究这类儿童

的法律责任的前提下，更好地体现国家和社会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以利于他们未来发展的根本

宗旨。 
第四，社会责任原则。儿童的不利处境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

家庭的原因、个人的原因；既有可能是先天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后天的原因所造成。但无论

是哪种或哪些原因，社会的原因应是主要的。即便是哪些明显看起来是由于个人或家庭原因造成的

弱势儿童，如贫穷、先天残疾，这些儿童的弱势处境，社会的责任也是基本的、主要的，因为如果

社会能够对他们采取特殊的保护，其弱势处境及由此而导致的心理压力就会大为缓解。强调弱势儿

童保护的社会责任原则，将使国家和政府更加自觉地将完善相关社会政策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完善弱势儿童社会政策的重点选择 
——根据不同类型弱势儿童的实际需求完善相应的社会政策。我们在上面的文字中已经提到，

弱势儿童包括各种不同类型，如残疾儿童、失依儿童、贫困儿童等等。不同类型的弱势儿童虽都存

在权利保障的问题，但具体来说，保障需求又存在差别。就残疾儿童而言，通过合理的身体康复、

教育康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的措施和设施，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的能力，

                                                                                                                                                        

他们曾救助一批新疆流浪儿童，经多方工作，和当地政府取得了联系，并由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亲自护送他们返回

家乡，希望这些儿童从此告别流浪生活。但出乎相关管理人员意料之外的是，护送的管理人员还未回京，这些流浪

儿童已先行返回北京，继续其流浪乞讨的生活。这种情况在笔者调查的其他救助站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使救助管理

人员感到非常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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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的最大需求。这和失依儿童、贫困儿童最迫切的需要是解决当下的基本生存问题，以及进一

步需要解决其受教育问题的情况有所不同。当然失依儿童还有解决其基本生活场所的需求，和贫困

儿童又不一样。而如果上述各类弱势儿童之间存在交叉的情况，则其具体需求将变得更加复杂。应

当根据不同类型弱势儿童的具体需求，完善相关的社会政策，使弱势儿童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的保

障。最好的办法是专门就弱势儿童的权利保障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而在这一点难以做到的情况下，

可考虑在相关的社会政策法律、法规中，设立专门的章节对弱势儿童的权利保护做出明确的、具体

的规定。 
——将参与发展政策置于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儿童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弱势儿童同

样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是使弱势儿童通过社会帮助和支持自强自立，未来成为社会的建设者；还

是使他们未来继续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社会政策的导向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现行的相关社会政

策在基本导向上重基本生活保障，而对弱势儿童的参与发展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这在不同类型的弱势儿童社会政策中都有体现。这种政策导向和当代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强调社会政

策目标应从“克服贫困”向“消除社会排斥”转变的新主张是不相吻合的，也实际对弱势儿童的未

来发展不利。因此，这种导向应当尽快加以扭转，在继续强调与完善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同时，使

参与发展政策在弱势儿童社会政策中置于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 
    ——完善弱势儿童社会政策的重点应置于农村。针对我国有关弱势儿童的社会政策和其他许多
社会政策一样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我们在继续完善城市相关社会政策的同时，应将重点置于农

村弱势儿童社会政策的建设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在这里，笔者特别指出了相关社会政策的配套设

施建设的问题，是因为在农村，完善相关的社会政策固然十分迫切，但鉴于农村配套设施的缺乏，

即便有了相关的社会政策，其具体落实也将困难重重。因此，完善农村弱势儿童社会政策应和相应

的设施建设同时并举，如贫困儿童义务教育政策的完善应和相应的教育设施的完善同时并举，残疾

儿童康复政策的完善应和相应的康复设施的完善同时并举，失依儿童救助政策的完善应和相应的福

利设施的完善同时并举，只用这样，相关的社会政策才能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 
——建立弱势儿童社会政策的统一协调（整合）机制。弱势儿童社会政策要达到理想的实施效

果，应当探索建立社会政策执行过程的统一协调（整合）机制。这种统一协调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不同执行（实施）主体之间的协调，一是弱势儿童社会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之间的

协调。就第一种协调而言，目前，弱势儿童的社会支持，政府虽然仍是主要的执行主体，准政府机

构、民间组织、社区等也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这一工作。为避免出现对弱势儿童的社会支持出现苦

乐不均的现象，在统一的社会政策之下，对不同主体的相关工作进行协调、整合就变得非常必要。

就第二种协调而言，应当通过协调工作，促使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政策和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建设

相配套、相衔接，从而使对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真正落到实处。对弱势儿童社会政策的统一协调工

作应当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来进行。这样的机构可以妇联组织或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为依托，吸收政

府相关部门成员、民间组织代表等组成。 

     

四? 探索中国特色的弱势儿童社会政策的实施模式 
 

国家或政府针对弱势儿童的各种社会政策要取得理想的或预期的效果，还必须探索相关政策的

合理的实施模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国家（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唯一主体相适应，国家通过各级政府（主

要是各级民政部门、农村生产集体）帮助弱势儿童成为弱势儿童社会保护基本的或主要的实施模式。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仅仅通过这一模式显然是力不能及和严重不足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

期，为求得弱势儿童问题的根本解决，应根据我国各地的实际，创造出各有特色且行之有效的社会

保护模式。从实施主体而言，可创造出政府与民间机构相结合、政府与慈善机构相结合、民间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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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结合、政府与社区相结合、社会救助与家庭（亲友、邻里）互助相结合等不同的社会救助模式。

就实施地域而言，可形成城乡结合、东西结合、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结合的社会保护模式。就实

施人员性质而言，既可以是一般公民帮助弱势儿童；也可以区分弱势群体的不同情况，在合理协调

与指导下，采取弱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的模式。如此等等。 

笔者 2002 年 10 月在昆明参加“东亚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国际论坛”期间考

察社会福利事业时发现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就是一个很适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弱势儿童（群

体）社会保护模式，这里姑且称之为“昆明模式”。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城市对孤残儿

童采取的是集中供养的模式，通过儿童福利院一类的福利机构为孤残儿童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以及人们性观念和家庭观念的变化，社会弃婴大量增加，

导致儿童福利机构接收的孤残儿童数量急剧上升，不堪重负，迫切需要另寻出路。昆明市儿童福利

院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探索出了一种集中供养与家庭寄养相结合的孤残儿童救助模式。其中

家庭寄养是由儿童福利院出面，自 2000 年 12 月开始实施，在昆明附近的3 个县（市）农村开辟家

庭寄养点 4 个，安置孤残儿童 241 名。根据寄养家庭的实际情况，每个家庭安置 1-2 名孤残儿童。

儿童福利院将政府拨付每个儿童的每月生活费 228 元全额支付给寄养家庭，并按正常儿童每人每月

100 元、残疾儿童每人每月 150 元向寄养家庭支付劳务费。儿童福利院建立家庭寄养办公室，通过

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的配合，对寄养家庭实行规范化管理。 

实施以来，取得了多方面比较明显的效益。其一是家庭寄养方式给孤残儿童提供了天然的家庭

环境，使其身心发育能够比较正常地进行。其二是家庭寄养使社会福利机构节约了设施和人力的投

资。其三，充分利用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增加了寄养家庭的经济收入。据测算，没接收一名

寄养儿童，家庭年纯收入增加达 3000 元左右。7 

昆明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从地域看，是一种城乡结合的社会保护模式；从实施主体看，是

一种机构与社区、政府与民间结合的社会保护模式；从人员性质看，是一种机构协调下的弱势人群

（农村贫困家庭）帮助弱势人群（城市孤残儿童）的模式。对孤残儿童而言，家庭环境的提供有利

于身心的健康发展；对寄养家庭而言，通过收养孤残儿童，实际上充分利用了富余的劳动力资源，

具有促进就业的意蕴。可见，这一模式是一种具有明显地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意义的社会

保护模式，值得借鉴。 

各地在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弱势儿童社会保护模式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新的创造，如北京等城市

对流浪乞讨儿童的特殊救助管理模式等。由于篇幅及时间、精力等等的限制，在这里难以一一尽述。

总之，国家针对弱势儿童的相关社会政策只有和合理的实施模式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我

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7 参见赵锦云：《构建适合中国社会变迁背景的儿童福利模式》，“东亚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专题

学术论坛”论文。昆明，2002，10，10-14。 


